
异地工程预缴常见问题讲解

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

主讲人：谭杰图

            2023年11月



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

异地工程税费预缴申报

目  录
CONTENT



跨区域涉税事项
报验管理



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

1.办理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后应该怎么报验？

   常见问题

        广东省内（不含深圳）的跨区域报验户在机构所在地办理了跨
区域涉税事项报告后，系统自动进行报验登记。
        广东省外及深圳的单位，在向机构所在地办理跨区域涉税事项
报告后，办税人员还需在广东省电子税务局以个人身份注册登录，
完成报验登记。



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



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



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



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



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

2.可以先开具发票再出具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吗？

   常见问题

       需要先开具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再开具发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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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？

   常见问题

       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新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制度的
通知》（税总发〔2017〕103号）第一条第三款规定，取消跨区域
涉税事项报验管理的固定有效期。税务机关不再按照180天设置报验
管理的固定有效期，改按跨区域经营合同执行期限作为有效期限。
       合同延期的，纳税人可向经营地或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办理
报验管理有效期限延期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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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注意事项

       纳税人不得在预缴义务发生之前申报预缴税款，即申报日期不
得早于对应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表》的税款所属期起。
       即假设某外地建筑企业于2022年3月1日办理增值税及附加税费
的预缴申报，若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表》中，税款所属期起止
为2022年4月及以后，则属于在预缴义务发生之前申报预缴税款，
即提前征收税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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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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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异地提供建筑服务哪些情况不需要预缴增值税及其附加税？

   常见问题

       纳税人跨县（市、区）提供建筑服务要求预缴税款，但是以下
几种情况可以不进行预缴：
     （1）纳税人在同一地级行政区范围内跨县（市、区）提供建筑
服务，不需要在建筑服务发生地预缴增值税，但收到预收款时应在
机构所在地预缴增值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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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异地提供建筑服务哪些情况不需要预缴？

   常见问题

      （2）按照现行规定应当预缴增值税税款的小规模纳税人，自
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，凡在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未
超10万元（季度销售额未超过30万元）的，当期无需预缴增值税。
对于建筑业纳税人在同一预缴地主管税务机关辖区内有多个项目的，
按照所有项目当月总销售额判断是否超过1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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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异地工程预缴的一般计税方法与简易计税方法有什么区别？

   常见问题

纳税人 计税方法 预缴税款计算 机构所在地申报税额计算

一般纳税人

一般计税方法 应纳增值税=差额÷
（1+9%）×2%

应纳增值税=（全部价款和价外费
用）÷（1+9%）×9%-进项税额-

已预缴税款

简易计税方法
应纳增值税=差额÷
（1+3%）×3%

应纳增值税=差额÷（1+3%）
×3%-已预缴税款

小规模纳税人 简易计税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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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常见问题

       一般纳税人必须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情形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
位为房屋建筑的地基与基础、主体结构提供工程服务，建设单位自
行采购全部或部分钢材、混凝土、砌体材料、预制构件的，适用简
易计税方法计税。
       一般纳税人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情形：以清包工方式
提供建筑服务、为甲供工程提供建筑服务、为建筑工程老项目提供
建筑服务，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。

2.异地工程预缴的一般计税方法与简易计税方法有什么区别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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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小规模纳税人和小型微利企业可以享受什么政策优惠？

   常见问题

       自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，对广东省增值税小规模
纳税人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减按50%征收资源税、城市
维护建设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印花税（不含证券交易印
花税）、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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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小规模纳税人和小型微利企业可以享受什么政策优惠？

   常见问题

       小型微利企业，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，且同时符合
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、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、资产总
额不超过5000万元的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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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        “项目编号”：填写《建筑
工程施工许可证》上的编号，根
据相关规定无须申请《建筑工程
施工许可证》的建筑服务项目或
不动产开发项目，不需要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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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       根据相关规定不需要申请办
理建筑施工许可证的情况有：
①面积500（含）平方米以下或
工程款结算100（含）万元以下
的项目。②向水务局申请的项目，
暂未取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证》。③向交通局申请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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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       预缴项目为分包项目且没有
另外取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
的，根据总包方的《建筑工程施
工许可证》信息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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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       “项目名称”：填写建筑服务
的全称，并且应与《建筑工程施
工许可证》上的工程项目名称一
致，根据相关规定无须取得《建
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的按建筑安
装合同上注明的工程项目全称填
写。
       同时“项目名称”还应与对应
开具的建筑服务发票备注栏注明
的项目名称保持一致。



异地工程税费预缴申报
填表说明

       “项目地址”：填写建筑服务
项目的具体地址，并且应与《建
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上的建设地
址一致，根据相关规定无须取得
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的按建
筑安装合同上注明的项目地址填
写。
       同时建筑服务项目的“项目
地址”还应与纳税人对应开具的
发票备注栏注明的“建筑服务发
生地县（市、区）名称”相匹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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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       “销售额”：填写纳税人跨县
（市）提供建筑服务取得的全部
价款和价外费用（含税）。



异地工程税费预缴申报
填表说明

       “扣除金额”：填写跨县（市）
提供建筑服务项目按照规定准予
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的
金额（含税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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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       “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‘六税
两费’减征政策”：本期适用增值
税小规模纳税人“六税两费”减征
政策的，勾选“是”；否则，勾选
“否”。
        “减征比例”：填写当地省
级政府根据《财政部税务总局关
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
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9〕
13 号）确定的比例，广东省为
5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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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筑企业跨地区项目
预分企业所得税的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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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注意事项

       在申报清册中选择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，将表单内容填写完整，
注意预缴税款所属期是否正确。
       点击“关联”，在“录入日期起止”一栏输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
理有效期，一般为合同签订时间，注意起止日期间隔不能超过3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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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填报的“项目金额”和“当期预缴实际经营收入”
是含税金额吗？

   常见问题

       不是，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填报的“项目金额”和“当期预缴实际经
营收入”是不含税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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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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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为什么已经是单位的办税员，但无法登录报验主体进行个税申
报？

   常见问题

       个人所得税办税授权信息是按报验主体分别设置，若要切换其
他报验主体申报个税，需要有对应报验主体的办税授权。由于报验
主体登记信息只包含法定代表人信息，因此需要报验主体的法定代
表人进行个人所得税办税授权后，单位经办人才能在页面选择【单
位办税】功能申报报验主体的个人所得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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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为员工申报时，减除费用为什么显示为零？

   常见问题

       打开“人员信息采集”模块，找到相关人员，检查“任职受雇从业
日期”是否正确，若相关人员未离职，“离职日期”需为空。修正信息
后，重新报送人员信息，再重新点击税款计算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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